
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109年上半年發布刑案新聞 

執行情形及檢討報告 

壹、前言 

「偵查不公開」原則之目的，在於保護刑事訴訟被告及其相關

人員之合法權利，貫徹當事人進行主義中「無罪推定」之重要制

度，兼為維護偵查工作之順利進行，避免因公開偵查資訊導致後

續訴訟程序受到影響。 

本分局及所屬各單位，自108年6月15日新修正「偵查不公開

作業辦法」正式施行以來，處理轄內各類刑案新聞前多能恪遵作

業辦法之相關規定謹慎發布新聞，自109年1月1日起至6月30日止

主動發布刑案新聞件數共計8件，詳述如後。 

貳、發布新聞情形 

編號

發布分

局
(或局直屬

隊)

發布日期
(例：

108/06/15)

新聞標題

發布事

由為何
(依刑案新

聞檢核表

「發布要

件欄」勾

選之點次

，如該表

勾該欄第1

點即填寫

1。)

有無提供照片資料(以V

顯示)

有無提供

影像資料

(以V顯

示)

有無發言

人

(如有，

層級職稱

，如偵查

隊長)

須公開或揭露影

像、照片之具體

理由(檢核表第

四欄所填寫之理

由)

新聞資料及

檢核表是否

由主官決行

1 第五分局 109/02/07

通緝犯拒檢

衝撞 警方

圍捕送辦

1 v v
所長

莊文輝

查緝過程影像提供

媒體報導使用
是

2 第五分局 109/02/29

不服取締交

通違規，徒

手攻擊員警

，3男遭逮

捕移送法辦

1 v v
副隊長

蔡慶源

移送之影像提供媒

體報導使用
是

警察機關新修正偵查不公開辦法施行後發布刑案新聞統計表

(本表調查日期109年1月1日至6月30日)

填報機關： 臺南市警察局第五分局



3 第五分局 109/04/20

重罪通緝交

通違規警攔

查狂奔不停

，謊報身份

經指紋比對

係毒品通緝

1 v v
所長

林文宏

因媒體(自由時報)

記者在警方查緝通

報時已到場拍攝，

應其他媒體要求提

供相關現場處理影

像作報導

是

4 第五分局 109/04/27

觀光熱點千

畦種子館遭

潑灑油漆，

警契而不捨

2日查獲

1 v v
所長

莊文輝

被害人兒子將潑漆

照片及可能發生緣

由(自行揣測)發布

於社群媒體，應各

媒體查詢要求提供

相關影像

是

5 第五分局 109/05/29

聚賭渾然不

覺賭客見警

從2樓一躍

而下 警五

分局逮31人

送辦

1 v v
所長

陳宏全

查緝賭場破門及賭

客帶回分局偵辦之

影像供媒體報導使

用

是

6 第五分局 109/05/31
有關東豐路

槍擊案
1 v v 無

嫌犯移送之影像供

媒體報導使用
是

7 第五分局 109/06/01

法網難逃

五分局3小

時偵破機車

搶奪案

3 v v
隊長

林雲豪

嫌犯逃逸行車、員

警攔查及帶回偵辦

時之影像供媒體報

導使用

是

8 第五分局 109/06/08

主題餐廳假

美食名招客

賭博 警查

扣現金148

萬及近3億

元籌碼賭具

1 v v
副隊長

蔡慶源

查緝賭場攻堅、賭

客帶回偵辦及移送

之影像供媒體報導

使用

是

共計8件  

參、案例檢討 

    本分局和緯派出所偵辦編號2「不服取締交通違規，徒手攻擊

員警，3男遭逮捕移送法辦」一案，經財團法人民間司法改革基金

會於109年6月19日以司改字第109097號函請市警局查處旨揭新聞

報導內容，發現TVBS NEWS報導中，有公布員警密錄器畫面、分局

駐地監視器畫面等，且影片中亦未對被告等人作變聲之去識別化

處理，請查明是否有洩漏偵查中情資之情事一案，待本分局依規

定通知相關人員召開偵查不公開檢討會議後，再行將檢討結果函



復市警局。 

參、結語 

新修正「偵查不公開作業辦法」施行迄今已逾年載，本分局

亦持續強化「偵查不公開作業辦法」及「警察機關偵辦刑案及處

理新聞遵守偵查不公開原則注意要點」等新規範，致力取得刑案

當事人訴訟程序與媒體報導之平衡，強化新聞檢核機制，並針對

違失案件強化督導及教育訓練並落實要求各級主管(管)及所屬員

警恪遵法紀。 


